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遶境或進⾹拍照錄影發社群，會侵害路⼈的肖像權嗎？

⽂:陳琦姸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基本⼈權‧政府  ‧ 2026-04-07

本⽂

三⽉瘋媽祖，進⾹客有⽤⼿機拍照、錄影，記錄⾃⼰跟隨媽祖的旅程，也有看熱鬧⺠眾，忍不住對神轎、陣頭
或進⾹客隊伍拍照錄影，再上傳社群分享躬逢其盛的經驗。在萬頭攢動的遶境、進⾹活動中⾃拍或錄影，不太
可能完全沒有其他進⾹客⼊鏡；⽽如果是拍攝轎班⼈員、進⾹客令⼈動容的瞬間，⼊鏡者通常也都是不認識的
路⼈。但在遶境或進⾹這樣的公開場合拍攝到他⼈、發社群，其實仍可能牽涉到法律上「肖像權」的問題。

⼀、什麼是肖像權？

肖像是指每個⼈⾯部特徵為主的外部形象，⽽且個⼈的五官、容貌是清楚⽽可以辨識的[1]。

肖像權，就是每個⼈對⾃⼰肖像的權利，具體來說，是每個⼈有權利⾃主決定⾃⼰的肖像是否製作、公開，或
在哪個範圍、什麼時候、⽤什麼⽅式，來製作、公開及使⽤⾃⼰的肖像[2]。

⼀般認為肖像權是法律上「⼈格權」的⼀種[3]，如果侵害了他⼈的肖像權，被侵害的⼈依法可以請求除去或防
⽌侵害[4]，例如要求刪除在社群上的照⽚[5]；若侵害的情節重⼤，被害⼈還可以請求⾮財產上的損害賠償
（或稱精神慰撫⾦）[6]。

⼆、繞境或進⾹活動拍照錄影發社群，可能侵害別⼈的肖像權

在肖像權的保障之下，個⼈除了可以決定⾃⼰的容貌、姿態不被他⼈恣意作成、公開外，也可以決定肖像的作
成、公開與否，以及呈現的⽅式、時間及範圍；即便⾝處於公開場合，仍可以主張此項權利[7]。

⽽拍照或攝影是⼀種作成肖像的⽅式，如果沒有經過他⼈的同意就拍攝，確實屬於⼀種侵害肖像權的型態。此
外，肖像要不要公開以及公開的⽅式，也是每個⼈可以⾃⾏決定的權利，沒經過他⼈同意將含有他⼈肖像的照
⽚或影⽚上傳到社群上，是另⼀種侵害肖像權的型態[8]。如此看來，遶境或進⾹路上，沒有經過別⼈的同意就
拍照或錄影到其他⼈，或將他⼈在內的照⽚、影⽚上傳到社群，就可能侵害了別⼈的肖像權。

三、繞境進⾹路上，如何合法避免侵害別⼈的肖像權？

不過，如果在公開場合拍照、錄影，動不動就會侵害別⼈的肖像權，應不是法律規定的⽤意。實際上也有很多
⽅式，可以避免遶境、進⾹活動中的拍攝侵害⼊鏡者的肖像權，以下簡單說明幾種⽅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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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⼀）事先取得授權同意

事前取得被拍攝者授權同意，是最⼀勞永逸的⽅式，但信眾不太容易做到，廟⽅則較能採⾏。例如廟⽅事前在
內部告知活動過程都有拍照錄影，請轎班⼈員、陣頭等所有參與遶境或進⾹的⼯作⼈員，都同意活動中授權廟
⽅拍攝、後製、使⽤、公開所有的拍照及錄影；⾄於進⾹客，如果遶境或進⾹活動是採報名制，也可以在報名
注意事項註明活動過程中廟⽅會拍照、錄影，並有後續的後製、使⽤、公開等⽅式，如不同意授權肖像權（或
授權其他⽬的內的個⼈資料蒐集處理利⽤），請勿報名等[9]。以此確保⼯作⼈員及報名參與的進⾹客均事前授
權廟⽅在活動過程中拍照、攝影，並可以修改後製這些含有肖像的照⽚、影⽚，以及上傳到網站、粉絲專⾴或
印製書⾯⼿冊等⽅式公開，⽽不會侵害他們的肖像權。

相對地，進⾹客、⺠眾在公開場合的⾃拍、街拍拍到他⼈，幾乎不可能取得對⽅的授權同意，必須改⽤以下其
他⽅式避免侵害肖像權。

（⼆）使照⽚、影⽚出現的⼈的五官、容貌無法辨識

⼀開始有提到，肖像是可以辨識的個⼈容貌，所以如果照⽚、影⽚中出現的⼈的五官、容貌是模糊無法辨識
的，就不會被認定是肖像，即使沒有經過對⽅的同意就拍攝、上傳網路，也不會構成侵害肖像權[10]。例如臉
部打上⾺賽克[11]、拍背影[12]、遠景拍攝[13]等⽅式，讓照⽚、影⽚中的⼈五官、容貌模糊呈現，⽽難以被辨
識為特定⼈，以避免被認為侵害肖像權。

從這點來看，拍攝⼈物特寫⽽沒有經過對⽅同意，侵害對⽅肖像權的可能性就很⾼[14]，後續可能⾯臨被法院
判決刪除照⽚影⽚、賠錢。因此，如果要進⾏⼈物特寫的拍照、錄影，建議先取得對⽅的授權同意。

（三）拍照或錄影具公益性⽽無不法

如果拍攝、上傳他⼈的肖像，是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可能不構成對於肖像權的侵害。這是由於肖像權屬於⼀
種⼈格權，法院認為侵害⼈格權的⾏為必須具有「不法性」[15]。⾄於要怎麼認定⾏為不法，法院在判斷時會
權衡當事⼈的法益，從當事⼈的⾝分、發表⽬的、⽅式、態樣與公共利益等，依⽐例原則綜合審酌有沒有超過
發⽂⽬的⽽濫⽤個⼈肖像權，違反現⾏法秩序的價值標準[16]。

例如發現有⼈在繞境或進⾹活動過程中趁⼈潮眾多偷竊、詐欺慣犯假冒廟⽅騙信眾捐款等犯罪⾏為，並拍照、
攝影以蒐證，除了犯罪者當下不能主張他的肖像權被侵害[17]，有法院認為被害者拍攝發⽂也是保障⾃⾝權益
或提醒他⼈，⽽與社會公益有關，依⽐例原則權衡被拍攝者的肖像權與拍攝發表⽅的⾔論⾃由，並沒有侵害被
拍攝者的肖像權[18]。相較之下，如果是為了經營、宣傳⾃⼰的社群⽽去拍攝、上傳有進⾹客肖像的照⽚、影
⽚，法院通常不會認為這樣的⽬的具有公益性[19]，容易被認為侵害的對⽅的肖像權。

四、結論

遶境或進⾹路上，沒有經過同意就拍照或錄影到其他⼈，或將他⼈在內的照⽚、影⽚上傳到社群，可能侵害了
對⽅的肖像權。但廟⽅或進⾹客的街拍、⾃拍，仍可透過事先取得參與者授權同意，或是使照⽚影⽚出現的⼈



的五官、容貌無法辨識，避免侵害他⼈的肖像權。此外，如果出於公益⽬的拍攝、上傳影像，可能可以主張不
構成對肖像權的不法侵害。建議⼤家在參與遶境或進⾹活動時，可以多加留意以避免爭議喔！

註腳
   最⾼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⺠事判決：「肖像，為個⼈外部形象之呈現，彰顯特徵，屬個⼈資料

之⼀種，且與⼈之尊嚴關係密切，具重要⼈格利益。」
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287號⺠事判決：「肖像係以⼈之⾯部特徵為主要內容，且需具有可
辨識性，即經由⼀定⽅法所呈現的個⼈容貌等需能被辨識為某個⼈的肖像，此應就其呈現⽅法、特徵、場
合等客觀要件加以認定。」

[1]

   最⾼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⺠事判決：「肖像權，係個⼈對⾃⼰肖像之權利，關於是否製作、公
開，及在何種範圍、於何時以何種⽅式、向何⼈或由何⼈製作、公開及使⽤該肖像，有⾃主決定權，為⼈
格權之⼀種，與⾔論⾃由同為憲法保障之權利。」

[2]

   最⾼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144號⺠事判決：「為維護⼈性尊嚴，加強⼈格權之保護，⺠法於第18條規
定：『⼈格權受侵害時，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；有受侵害之虞時，得請求防⽌之。前項情形，以法律有
特別規定者為限，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⾦。』；第195條第1項規定：『不法侵害他⼈之⾝體、健康、
名譽、⾃由、信⽤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⼈格法益⽽情節重⼤者，被害⼈雖⾮財產上之損害，亦
得請求賠償相當之⾦額。』明定⼈格權或⼈格法益被侵害時，被害⼈得請求⾮財產上之損害賠償。肖像權
為⼈性尊嚴與價值具體呈現之重要⼈格法益，⾃受⺠法上開規定之保護。」

[3]

   ⺠法第18條：「
I ⼈格權受侵害時，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；有受侵害之虞時，得請求防⽌之。
II 前項情形，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，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⾦。」

[4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393號⺠事判決：「查甲○○後製系爭圖⽚並刊登於系爭聊天室及粉絲團之
⾏為，不法侵害⼄○○肖像權，且情節重⼤，既經本院認定於前，則⼄○○依⺠法第18條規定，請求甲○
○刪除其於系爭聊天室及粉絲團所刊登之系爭圖⽚，並不得再予使⽤，乃屬除去及防⽌其肖像權再受侵害
，⾃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」

[5]

   ⺠法第195條第1項：「不法侵害他⼈之⾝體、健康、名譽、⾃由、信⽤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
⼈格法益⽽情節重⼤者，被害⼈雖⾮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⾦額。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
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」

[6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760號⺠事判決：「若謂⼈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⼊之場所，即喪失
對⾃⾝外在樣貌是否製作『肖像』、是否公開或傳播『肖像』或以何種⽅式公開或傳播『肖像』之決定權
，無異指任何⼈均有權在公共場所、公眾得出⼊之場所以電⼦或機械設備攝錄他⼈肖像，悖於事理……。
」

[7]

   肖像權侵害的⾏為態樣，可參考臺灣⾼等法院98年度上字第108號⺠事判決：「肖像權之侵害⾏為主要
有(1)肖像的作成(2)肖像的公開(3)以營利⽬的使⽤他⼈肖像。」

[8]

   例如公共電視的「《浩克慢遊》藝起慢遊：再⾒南國Ｘ屏東⽵⽥」活動的注意事項及聲明條款：「公共電[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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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將於活動辦理期間進⾏拍照及錄影，參與者同意並授權公共電視將參與者參與本活動之情形(包含其肖
像)進⾏拍照及錄影，且同意無償、永久、全球授權公共電視將含有參與者肖像之照⽚(攝影著作)及錄影(
視聽著作)，以重製、公開⼝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、公開上映、公開展⽰、發⾏、公開發表等⽅式使
⽤於⼯作(業務)報告、平⾯、影⾳或網路宣傳等⽤途。參與者理解上述含有參與者肖像之攝影著作及視聽
著作，由公共電視⾃始單獨享有完整之著作⼈格權及著作財產權。」參ACCUPASS活動通（2025），《
《浩克慢遊》藝起慢遊：再⾒南國Ｘ屏東⽵⽥》。

   臺中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382號⺠事判決：「由該2紙照⽚以觀，其所顯⽰之原告尚屬模糊，尚難呈
現原告的個⼈容貌，是亦難認為具有辯識性。是由上開說明，被告劉○○雖拍攝上開3紙照⽚，並置放於
網路，然因不具辯識性，則難認被告劉○○對原告有侵害肖權之⾏為，且對於卷第27、29⾴所⽰之照⽚
，亦難認有不法性。」

[10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287號⺠事判決：「是按前說明，綜以系爭報導之背景為⺠眾前往購
票之公眾場合，原告並⾮公眾⼈物，臉部亦被打上⾺賽克，⾐著與常⼈無異，⽽無明顯可指涉為原告之特
徵等情，觀眾客觀上無從據系爭報導識別該『⾝著⿊⾊⾐服、⿊⾊外套、淺藍⾊⽜仔褲，腋下夾藍⾊⻑⽪
夾，腰間繫⿊⾊霹靂包，臉部被打⾺賽克之男⼦』為原告。堪認，系爭報導並未使⽤原告之肖像，遑論有
侵害原告肖像權之可能。」

[11]

   臺中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382號⺠事判決：「⽽查，就卷第31⾴所⽰照⽚，雖係僅原告⼀⼈，然係其
背⾯，無法由該照⽚即可辯識該⼈即為原告其⼈，⾃⾮肖像權的保護範圍。」

[12]

   劉博⽂（2022），《如果演出的內容包含與⼀般觀眾的互動，要將演出過程錄影上網時應該注意什麼？
影⽚中會出現觀眾沒有問題嗎？》。

[13]

   章忠信（n.d.），《⾃由攝影會構成侵害肖像權？》。[14]

   最⾼法院103台上字第1611號⺠事判決：「⼈格權侵害責任之成⽴以『不法』為要件；⽽不法性之認定
，採法益衡量原則，就被侵害之法益、加害⼈之權利及社會公益，依⽐例原則⽽為判斷；倘衡量之結果對
加害⼈之⾏為不⾜正當化，其侵害即具有不法性。」

[15]

   最⾼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95號⺠事判決：「在⺠主多元之社會，新聞媒體基於報導司法案件之需求
，擅將司法⼈員之肖像刊登於報章上，其違法性之判斷，應依法益權衡原則及⽐例原則，就其刊登之⽬的
、⽅式、態樣與公共利益加以衡量，並審酌其有無超過新聞⽬的⽽濫⽤個⼈肖像權之情事，視其客觀上已
否違反現⾏法秩序所規範之價值標準（即在⺠主開放之社會中有關新聞⾃由保障與肖像權保護取捨間之價
值判斷）⽽定。」
臺灣⾼等法院113年度上字第757號⺠事判決：「再按，肖像權之侵權⾏為，須以⾏為⼈有違法性、歸責
性，並不法⾏為與損害賠償間有相當因果關係，始能成⽴。其違法性之判斷，應依法益權衡原則及⽐例原
則，就其刊登之⽬的、⽅式、態樣與公共利益加以衡量，並審酌其有無超過⽬的⽽濫⽤個⼈肖像權之情事
，視其客觀上已否違反現⾏法秩序所規範之價值標準⽽定（最⾼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95號判決意旨
參照）。」

[16]

   臺灣臺北地⽅法院110年度訴字第2760號⺠事判決：「是以，除為公益需要，⼈⺠願意犧牲部分肖像權
，……或有正當事由，⼀般⼈願意犧牲⼀定程度之肖像權……或該等情形不能主張肖像權受侵害（例如正
從事犯罪⾏為者，不能主張受害者或⽬擊者攝錄其⾏為係侵害其肖像權），否則通常情形下，縱在公共場
所，任何⼈刻意以電⼦、機械設備攝錄他⼈肖像，仍屬故意侵害他⼈之肖像權……。」

[1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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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copyrightnote.org/ArticleContent.aspx?ID=3&aid=1607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J&id=C%252c103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1611%252c00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V,105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1895%252c20161102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V,113%252c%25e4%25b8%258a%252c757%252c20250305%252c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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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
江皇樺（2024），《什麼是肖像？什麼是肖像權？被拍下照⽚並放到網路上，可以請求賠償嗎？》。
王琮儀（2026），《遶境或進⾹現場募款合法嗎？假信徒收⾹油錢算詐欺嗎？》。
林芳瑜（2026），《遶境進⾹也要顧安全－－放鞭炮、⾶空拍機前須知道的事》。

標籤
 肖像，肖像權，⼈格權，授權，⽐例原則，遶境進⾹

   臺灣桃園地⽅法院113年度訴字第632號⺠事判決：「被告雖曾於臺灣桃園地⽅檢察署⾃承有以⼿機錄製
系爭影⽚並發佈等語，然原告於系爭影⽚中之⾏為業已涉及傷害被告之刑事責任，⾜認被告錄製及傳送系
爭影⽚係為保障⾃⾝權益，並提醒他⼈原告已有傷害他⼈之⾏為，其⽬的⾮以損害原告為⽬的，⽽與社會
公益有關，本院依⽐例原則，權衡原告之肖像權及被告之⾔論⾃由，難認原告肖像權受有侵害。」

[18]

   臺中簡易庭111年度中簡字第2359號⺠事判決：「經查，系爭影⽚乃特意擷取原告表演川劇變臉過程中
滑倒之⽚段，不斷反覆播放，並配上笑聲之⾳效，且被告將之放在YOUTUBE頻道時，並以『川劇變臉破
解』為系爭影⽚之標題，並註記『⾃稱亞洲⼤師精彩演出!!』，貶抑、諷刺之意味濃厚；另其上傳系爭影
⽚及系爭照⽚之臉書貼⽂內容則為：……更以『搞笑表演』、『讓⼈笑破肚⽪』等語，形容原告之表演，
益⾒其上開所為並⾮出於善意⽽為，更遑論可達幫原告⾏銷、宣傳之⽬的。⽽原告於川劇變臉表演過程中
滑倒之事，顯與社會公益或被告權益無涉，⾃難認被告前述⾏為有何正當性可⾔，是其抗辯⾃難憑採。」

[1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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